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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规范河南省高标准农田
建设市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规范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市场管理，促进建设市场行为规

范有序，提升项目工程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《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农业农村部令 2019 年第 4 号）《高

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相关

规定，现就有关方面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严格依法设定“红线”，加强过程监管，严厉打击影响高标

准农田建设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增强各参与主体的守法意识、

守规意识和责任意识，推动建立健全行业自律规范、自律公约和

职业道德准则，形成竞争有序、诚实守信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市场

环境，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安全，真正把高标准农田建

设项目打造成惠民工程、优质工程和廉洁工程。

二、规范管理内容

主要针对招标人（建设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，下同）、投标

人（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第三方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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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同）两方面主体，重点围绕勘察设计、招投标、施工质量等三

个方面，列出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“违法（禁止）事项”共

16 项。

（一）勘察设计方面

1.严禁将项目初步设计委托给不具备相应勘察、设计资质的

机构开展初步设计编制。

2.严禁勘察设计单位不进行实地测绘、勘察进行项目初步设

计。

3.严禁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违反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和行业

部门法律法规等要求，降低高标准农田设计标准。

4.严禁评审人员不履职尽责，将不符合立项条件的项目通过

评审，或对设计评审把关不严造成重大质量事故。

（二）招投标方面

5.严禁招标人将依法依规必须进行招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

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。

6.严禁招标人违法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。

7.严禁有围标、串标、违法分包和转让等不良行为记录，以

及有违规出借资质的单位参与投标。

8.严禁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，骗

取中标。

9.严禁投标人中标后，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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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严禁施工（监理）单位中标后主要管理人员擅自变更、

人员不到位、不履职。

（三）施工质量方面

11.严禁施工单位不按照国家、地方、行业有关工程建设法

律法规、技术标准以及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进行施工，擅自降低

标准，缩减规模、降低工程质量。

12.严禁擅自修改、变更项目设计文件。

13.严禁使用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材料、构配件和设备。

14.严禁监理单位不履职，与施工单位相互串通，并且在工

程质量、数量上弄虚作假，降低工程质量。

15.严禁建设单位项目验收弄虚作假，将不合格工程按照合

格工程验收。

16.严禁第三方机构在评估评审、绩效评价、竣工验收、审

计等方面违反法律法规开展相关活动，或以不正当理由对相关工

作进行干预，以获取不正当利益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管理职责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是农田建设管理的

责任主体，要切实提高质量责任意识，保证工程建设质量。县级

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管理，督促

指导做好项目设计和建设，按时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。

（二）严格监管执法。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多途径公布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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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和邮箱，对违反上述禁止事项且事实清楚的，由当地农业农

村部门或住建、发改、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查

处高标准农田建设市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。

（三）严肃责任追究。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

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0〕49 号），经行政机关认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测绘、

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材料（设备或构配件）采购、评估评

审等从业单位和人员的违法违规失信行为，应当如实记录失信信

息。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

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33 号）

的相关规定，按照相应程序将失信记录纳入信用评价管理体系。

针对严重失信行为，依法依规限制其进入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

域。对群众投诉和举报核实不认真、查处不及时，造成群体性上

访等不良影响的，严肃追究有关当事人和主管领导责任。对监督

检查发现、媒体曝光及群众举报等并经查实的重大工程质量事故

或质量问题，在全省范围内通报批评，暂停安排下一年度高标准

农田项目。


